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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

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俊清等 9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北京神导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导科技”“标的公司”）100%股权，并拟向不超

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分析，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八

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的规定

《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

行业或上下游。”

《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拟

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

游。”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创业板定位于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

意的大趋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并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

（一）标的公司所属行业符合创业板定位

标的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军用导航产品及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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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卫星导航产品、惯性导航产品和航空电子设备。标的

公司在惯性导航和卫星导航两大技术领域具备技术领先性，掌握了惯性导航的全

产业链技术和卫星导航的关键核心技术，在技术水平、应用场景广度和成本控制

领域都形成了明显优势。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C39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4 年修订）》所列的原则上不支

持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业清单。

（二）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直升机综合显示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

相关专业技术服务。上市公司深耕军用直升机综合显示控制设备领域多年，主要

产品包括机载多功能综合显示控制设备及嵌入式计算机模块等航空电子产品。本

次交易完成后，神导科技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的主要产品将新

增标的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卫星导航产品、惯性导航产品和军用电子设备，

同时双方将在多个维度实现深度协同，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

技术协同方面，恒宇信通的机载多功能显控设备与神导科技的惯性导航、卫

星导航产品天然互补，合并后可形成“感知-融合-导航-显示”完整技术闭环。神

导科技的光纤陀螺、石英加速度计、北斗三号抗干扰技术等核心技术，是恒宇信

通可视化导航产品所需的关键传感器数据源。

产品协同方面，恒宇信通与神导科技的产品在直升机、无人机、固定翼飞机

等机载平台具有高度互补性。恒宇信通的显控设备需要导航数据输入，神导科技

的导航设备需要显示终端输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可向客户提供“惯导

/卫导+显控”一体化解决方案，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系统可靠性。

市场协同方面，恒宇信通与神导科技的客户群体高度重合但各有侧重，双方

可实现交叉销售和市场渗透。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和《重组审核规则》

第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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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

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46.76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 80%，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

十一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2日


